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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宁国资委办〔2017〕66号 

关于进一步明确向市委、市政府请示 

报告工作相关要求的通知 

 

各处室、直属单位： 

根据市委《关于进一步重申和强调向市委、市政府请示

报告工作相关要求的通知》（宁委办发电〔2017〕7 号）的规

定，为进一步明确请示报告公文上报要求，严格公文办理时

限，强化公文办理责任，提高公文办理效率，结合我委实际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请示报告的具体事项 

1．需要请示的事项。除按照相关权责规定应该请示的

内容外，须向市委、市政府请示的事项还包括：涉军涉外涉

稳等敏感事宜的处置工作；重大改革措施；对中央和省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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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批示的宣传报道；举办节庆论坛展会活动；开展创建达

标评比表彰活动；对中央和省、市文件的复制汇编和解密公

开；工作中把握不准需要请示明确的其他事项。 

2．需要报告的事项。除按照相关权责规定应该报告的

内容外，须向市委、市政府报告的事项还包括：中央和省、

市重大决策部署、重要会议、重要文件的贯彻落实情况；中

央和省、市领导同志重要讲话、批示和交办事项的贯彻落实

情况；每半年度工作总结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等全面工作情

况；重大改革措施、政策调整、自然灾害、突发事件、社会

动态和意识形态领域重大情况；制定的党内规范性文件；主

要领导外出请假报备情况；重要投资招商项目、重要客情、

重大活动安排、参加中央和省里本系统的重要会议情况；一

些落实周期较长的重要工作、重大事项在推进过程中的动态

情况。单位重大安排活动涉及邀请四套班子主要领导的，在

报相关单位的同时，应向市委报告。 

二、请示报告的规范要求 

1．严格落实行文规范。严格遵守请示性公文一文一事

原则，不得在报告中夹带请示事项。除领导同志直接交办事

项外，不得以单位或单位负责人名义向市委、市政府领导报

送公文，不得向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，不得在上报的公文

中并列主送或抄送市领导。报告公文可同时主送“市委、市政

府”，请示件可主送一家，抄送另一家。报市委的“请示”和“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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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”如需市政府知悉，主送市委，抄送市政府；报市政府的“请

示”和“报告”如需市委知悉，主送市政府，抄送市委。 

2．严格落实发文规范。每年年底，各处室要结合处室

职责和年度工作重点，研究提出下一年拟请市委、市政府或

“两办”名义制发的文件项目，经批准列入年度发文计划的，

需严格执行落实。提请市委、市政府或“两办”名义发文前委

办公室需提前与市委、市政府办公厅相关处室沟通后，由承

办处室起草报送请示。请示内容须包含发文依据、征求意见

情况、合法性审查情况、政策评估情况、签发人、联系人、

发文形式建议等内容。需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，或有时

限、密级、印发范围等特殊要求的，应在请示中说明。依法

应当保密、未公开征求意见的，应附情况说明。报送材料要

齐全，包括发文请示、代拟稿、征求部门意见反馈函、电子

文档等。  

3．严格落实时限要求。对中央和省、市重要会议、重

要文件等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，有明确时限要求的

严格按要求报告，没有时限要求的一般在 30 日内报告。对

中央和省、市领导同志重要讲话贯彻落实情况，有明确时限

要求的严格按要求报告，没有时限要求的一般在 15 日内报

告。市领导批示和交办事项的贯彻落实情况，一般在 5 个工

作日内报告办理结果，另有时限要求的，按要求办理。市委、

市政府批转需要办理的公文，除需要会同办理和调查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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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一般在 2-3 个工作日内回复。 

4．严格落实保密要求。请示报告内容涉及国家机密和

商业秘密的，按照谁办理、谁保密、谁负责的总体要求做好

保密工作。涉密请示报告必须在专门配发的涉密计算机上起

草，通过纸质件或保密内网上报，并严格控制知晓范围。 

三、请示报告的责任落实 

各处室要按照规定要求，将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做到应报

尽报、及时上报。办公室要认真研究请示报告内容，确保报

送的公文准确、完整、规范、高效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党

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符合公文处理工作的规范要求。上报市委、

市政府的请示报告公文原则要从委 OA 系统行文，按程序报

请委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签发后，一律挂文号上报。材料不

齐全、不符合报送要求的，按规定退回并及时告知承办处室。

办公室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定期催办、全程督办、跟踪督办的

公文办理机制，实现及时收办、高效运转、无缝衔接，进一

步提高办文效率，对于未按时限要求办理的及时督促并定期

向委办公会通报。 

 

南京市国资委 

2017年 5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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